




德发改审〔2025〕221号

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缨溪肖坑桥改造工程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

德化县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：
    你司报来的《关于申请审批缨溪肖坑桥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》（德城投〔2025〕48号）及附件收悉。经有关专家进行评估，且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，经审查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现将有关事项函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：缨溪肖坑桥改造工程。
二、建设地点：德化县浔中镇。
三、项目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：项目拆除现状肖坑桥，新建变宽箱涵1座，全长约30.25米，箱涵由3孔-4.95×5.9米渐变至2孔-4.075×5.9米。
四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估算总投资953.83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费631.55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251.63万元，基本预备费70.65万元。资金来源:财政拨款。
五、项目编码：2509-350526-04-01-260546。
六、建设期限：2025年12月至2026年4月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七、建设性质：改建。
八、节能审查：原则同意可研的节能措施，请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落实相关措施，切实做好节能降耗工作。
九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：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风险分析，该项目风险程度低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。
十、项目建设必须做好土地、规划、环保、节能、安全生产、水土保持等工作。
审批要件：德化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无新增用地说明；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缨溪肖坑桥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文本。
请据此批复抓紧落实项目资金等前期工作，争取早日动工建设。


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
2025年11月26日


	抄送：县政府办、自然资源局、林业局、住建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水利局、交通局、统计局，存档。





1

